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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规划背景

我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上海城市建设

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随着大量的人口集聚

和快速的城市拓展，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巨

大，传统外延式扩张的城市发展模式在新时代

背景下难以为继。为了有效推动城市的可持续

发展，2008年上海结合市政府“大部制”的

机构改革，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为契机，

由当时新组建的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

“多规合一”视角下大都市郊区城镇总体规划策略探讨
——以上海练塘新市镇为例

局全面开展市、区、镇三级“两规合一”（“两规”

即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下分

别简称“城规”和“土规”）工作，历时3年实

现了城规和土规在边界、规模、布局和管控机

制方面的“两图合一”，并形成了“三条控制

线（即规划建设用地控制线、产业区块控制线、

基本农田控制线）”的管控方案[1] 32。这在一定

程度上促进了城镇集中建设和产业集聚发展，

有效推进了以耕地和基本农田为主体的生态

在特大城市资源紧约束的发展背景下，新市镇作为乡村与都市的衔接纽带和过渡空间，既要有效推进乡村振兴又要优化城

镇功能，因此需要转变传统的规划思路，探索与新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新市镇总体规划编制方法。以上海市青浦区练塘镇为

例，在“多规合一”的视角下，从底线约束、多规融合、城乡统筹、存量盘活和近期实施等5个方面出发，尝试探索“四线”划

定路径、统一多规管控标准、构建镇村评估框架、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定单元指标体系等规划编制的新思路与新方法，有效

保障新市镇总体规划由各自为政走向多规融合、增量规划走向存量更新，从而全面锚固城乡发展格局、补足城乡发展短板、

引导镇村有序建设，以期为类似区域提供借鉴。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stringent constraint of resources in megacities, new towns, as transitional spaces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play a vital role i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urban renewal. It is necessary to change our traditional planning ideas and explore 

new methods about master planning that are compatibl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era. Taking Liantang Town in Shanghai Qingpu 

District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new methods of "four-line" delineation, multi-plan control, evaluation framework, 

prote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 and formulation of the unit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plan integration. 

With all these methods, it is expected to implement multi-plan integration and inventory planning effectively, thus fully anchoring the 

urban-rural development pattern, supplementing the urban-rural development, gui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owns and villages, and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other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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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保护，但“三线”作为空间治理的重要政

策工具，主要关注城镇地区的规模和边界控

制，对城镇地区的近期实施和乡村地区的长效

发展缺乏强有力的引导效用。

为适应新的发展形势，进一步深化土地

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上海市委、市政府于2014

年5月召开第六次规划土地工作会议，明确了

“总量锁定、增量递减、存量优化、流量增效、质

量提高”（即“五量调控”）的土地管理思路，

并启动了新一轮上海市、区县、新市镇总体规

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下简称“新市镇

总规”）的编制工作，尝试将生态保护红线、永

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城市开发边界和文化保

护控制线等“四线”作为统筹优化生态、农业

和城镇“三大空间”的抓手，从而锁定城乡空

间发展格局[1] 34。

新市镇总规作为上海城乡规划体系中单

元层次的规划，对上落实市总规和区县总规各

项战略性管控目标，对下指导控制性详细规划

和村庄规划等规划的编制。《练塘镇总体规划

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7—2035）》（以下

简称“《练塘镇总规》”）作为远郊新市镇总规

的试点，试图通过一套用地分类、一套指标体

系、一份成果报告将多规进行深度融合，在“多

规合一”的视角下，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优化

城镇功能，有效引导项目落地，促进近期实施

建设①。

2　新时代发展要求

2016年2月，原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

理局发布了《上海市新市镇总体规划暨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编制技术要求和成果规范（试

行）》，以江桥镇作为试点，明确了新市镇总规

编制的技术路线和统一要求。在具体实施操作

中，大都市近郊区的江桥镇城市化水平较高，

农村居民点和集体建设用地在规划中大部分

转为城镇建设用地，在面上的示范作用有限。

因此，《练塘镇总规》作为补充的试点工作，针

对远郊农业用地仍占主体的现实条件，进一步

探索在“多规合一”视角下，适应城乡协调发

展的总体规划编制技术路线。

2.1   更加关注多规融合下的城乡空间优化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资源环境紧

约束的新常态，更加强调土地、生态、文化等资

源的协调发展，也就需要通过多规融合来优化

城乡空间。上海作为规划体系及管理方式创新

领域的排头兵，“两规合一”已在近10年的实

践摸索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规划要素底

版、城镇空间布局、城镇建设用地和基本农田

规模管控等方面实现了统一，但在城乡统筹发

展方面仍鲜少涉及，各支撑系统规划主要针对

城镇地区，而乡村地区仅以生态管控为主，对

于乡村发展建设考虑明显不足[2]。在上海资源

环境紧约束下，既要实现乡村振兴又要优化城

镇功能，给新一轮新市镇总规编制带来极大的

挑战。

2.2   更加强调总体规划中近期的实施建设

近期建设规划作为实施城镇总规的重要

阶段，主要是为了解决近期建设面临的实际问

题，按照规划总目标对当前各项建设工作做出

合理的安排。然而传统总规侧重于城市发展的

远期目标，近期规划一方面在规模、各支撑系

统控制要求上与总规蓝图脱节，另一方面在项

目实施上重点关注经营性项目而忽视公益性

项目[3]。因此，新一轮新市镇总规需近远结合，

既要在总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强化近期建设的

可操作性，又要针对建设用地“倒挂”的城镇

优先推进建设用地减量，通过“以拆定增”的

方式推进新增建设空间。

2.3   更加注重用地紧约束条件下的精明增长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

（以下简称“上海2035”）所确定的3 200 km2

建设用地总规模不仅作为2020年的阶段控制

目标，还作为未来建设用地的“终极规模”予

以锁定。然而至2015年上海市建设用地现状

规模已达到3 071 km2，建设用地总量已接近

发展的“天花板”②。为破解用地紧约束的困

局，上海明确提出“五量调控”的土地管控要

求[4]，对土地管理给出明确的发展方向和具体

的操作路径。在总量锁定后，分解至新市镇层

面的建设用地指标十分有限，部分城镇尤其是

远郊城镇普遍存在现状与规划用地规模“倒

挂”的现象，这就要求新市镇主要通过存量盘

活的方式推进城镇发展，提升地区品质，实现

城镇的精明增长。

3　主要内容

练塘镇靠近淀山湖水源保护区，生态保

护任务较重，城市化水平较低，全镇域现状建

设用地约1 665 hm2，至2035年全口径规划建

设总用地控制在1 445 hm2，减量压力较大。至

2035年规划常住人口控制在5.5万人，其中城

镇人口约3万人，城镇规模不大，城市化动力

不足。全镇现状农村人口约5.5万人，无论是通

过城市化方式进入城镇居住，还是保留农村原

有生产和生活方式，都需要在有限的建设用地

规模约束下研究合理的城乡空间布局。因此，

远郊新市镇在关注基本农田、生态环境、历史

文化和城市开发边界等底线管控的同时，还需

全面统筹城乡发展格局，加强公共服务资源配

置，确保近期项目有效落地。

3.1   树立底线思维方式, 探索“四线”划定

        路径

新市镇总规应在既有“三线”管控的基

础上，落实“上海2035”新的“四线”管控要

求，以力保农业空间规模和质量、锚固城镇生

态安全格局为前提，优化城乡发展空间格局、

保护文化战略资源为目标，全面构建城乡空间

发展框架。

3.1.1    力保农业空间质量、协调建设项目落

            地，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永久基本农田的划定需在规模上严格落

实上位规划分解下达的保护任务，在布局上充

分衔接相关专项规划和城市开发边界，以保证

数量、质量、生态为前提，对原有规划永久基本

农田斑块进行局部微调，形成新市镇永久基本

农田落地方案。

通过遥感比对和外业调查两种方式对原

永久基本农田图斑中的现状建设用地、未利用

地、不可调整或达不到耕地质量标准的农用地

① 上海市人民政府. 青浦区练塘镇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7—2035）[R]. 2018。

② 上海市人民政府.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R]. 2017。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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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调出，保障永久基本农田质量不降低；通

过多部门、多规划衔接，将道路、城市开发边

界、大型市政设施和农村居民点等规划建设空

间内的原永久基本农田图斑予以调出，保障规

划建设项目落地。全面对接农业布局规划，将

优质耕地、高标准基本农田、粮食生产功能区、

蔬菜生态保护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等补划为

永久基本农田，确保农产品生产安全。

3.1.2    建立多目标的生态安全评估模型，划

           定生态保护红线

“上海2035”明确将生态空间划分为4类，

其中一、二类生态空间作为生态红线在全市层

面已予以锁定，要求在新市镇层面重点对三、

四类生态空间进行细化和完善。

基于鸟类生态安全格局判别潜在的生态

节点和生态廊道，划定练塘镇的生态用地为三

类生态空间。针对淀山湖地区常见的中华攀

雀、通鵟、红隼等鸟类作为生态保护的目标物

种，按照影响鸟类栖息的适宜因素（包括水域、

水塘、河流、湖泊、农田、林地等）与人类活动干

扰因素（建设区、高速公路、城市主干道、高压

走廊等）两大方面进行空间叠加分析，从而形

成环淀山湖地区鸟类栖息的适宜区域，即物种

栖息地（见图1）。基于适宜性分析确定鸟类栖

息地，根据鸟类的空间运动规律，研判其在林

地、水系、灌木林、农田、建成区、高速公路及道

路等景观中运动的相对阻力系数，建立鸟类活

动的阻力面，借助ArcGIS的空间分析模块，确

定环淀山湖地区鸟类生态安全格局[5]（见图2）。

基于人居休闲活动的蓝绿网络，划定四

类生态空间。以现状河流水系为基础，通过拓

展河道边界、新增联通性河道等方式完善水

网格局，形成蓝色空间；并在此基础上按照公

园绿地服务范围和规模配建要求，在城市开

发边界内沿河道、道路构建开放宜人的绿色

空间（见图3）。

3.1.3    建立文化资源评估框架，划定历史文

           化保护控制线

围绕历史文化遗产、自然（文化）景观、

公共文化服务设施3类文化资源建立文化资

源评估框架。以落实“上海2035”文化保护

控制线为基础，重点划定文物保护单位、其他

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文化风貌区、风貌保护

村、古树名木、公共文化设施等文化要素的保

护范围（见图4）。

历史文化保护控制线划定以文化资源的

保护级别与管控要求为前提，将土地利用类型

（农用地、绿地水系、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居住

用地、工业仓储用地）作为研判文化资源保护

和控制范围的主要影响因素，综合评估分析不

同保护级别、不同影响因子的效力范围，从而

确定文化资源的保护范围。

3.1.4    建立多情境的城镇空间拓展模型，划

           定城市开发边界

按照“上海2035”提出的对原有集建区

瘦身的发展要求，新市镇总规在原有集建区的

基础上，结合现状用地布局，通过对城镇未来

发展方向预判分析，在协调统筹各类专项规划

的基础上，优化城镇建设区空间布局，划定城

市开发边界，把极有限的资源布局在最有效的

区域范围内。

练塘镇将基本农田、水源保护区、高压走

廊等生态敏感性因素作为空间拓展的限制性

图1　环淀山湖地区生物适宜性分析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2　环淀山湖地区生态安全格局分析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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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条件，按照城镇发展演进趋势和沪湖铁

路等重大建设项目机遇两种情境模式分别判

定城镇未来空间拓展的方向，并在保证原集

建区规模和其内部新增空间规模符合上位要

求的基础上，通过协调镇域内市政、交通、历

史文化保护等专项规划，最终划定城市开发

边界（见图5-图6）。

3.2   近远结合, 通过近期实施保障公益性项

        目落地

3.2.1    刚柔并济，科学制定技术管控体系

为有效控制引导建设实施，将城乡建设空

间的管控从城镇拓展至全域，以单元图则的方

式对镇域内各类用地空间布局及规模予以精

细化管控，有效控制建设用地的无序增长，尤

其是城市开发边界外的乡村地区的合理建设。

新市镇总规单元图则采用刚性管控与弹

性引导结合的手段，既要在确保建设用地规模

不突破的前提下有效推进公益性设施的建设，

又要为后续规划建设留有弹性，从而对相关内

容给予分类管控引导。其中“四线”和公益性

设施作为刚性管控内容，保障城镇建设底线不

被突破；单元功能、开发强度、建筑高度分区、

经营性用地及建筑规模上限等内容实行弹性

管控，为下位规划留有一定的弹性空间[6]。此

外，为确保建设用地减量化的有效推进落实和

耕地规模不减少，在乡村单元图则内落实建设

用地减量化和新增耕地规模下限。

3.2.2    严控土地用途，确保规划实施落地

新市镇总规沿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建设

用地增减挂钩的管控方式，结合近远期规划目

标，在总量锁定的前提下优化用地布局，保障

近期建设项目的实施。近期新增建设用地计划

与城市开发边界外可实施减量化项目进行关

联，按照“以拆定增、先拆后建”的方式，将减

量化目标分解至年度实施计划和各乡村单元

内，并通过指标和图斑的方式予以管控，实现

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和耕地指标的双指标平衡。

此外，对于农业生产过程中所需各类生产

设施和附属设施用地，以及由于农业规模经营

必须兴建的配套设施，在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的前提下，纳入设施农用地管理，实行区县和

乡镇备案制，确保农地农用。

3.2.3    条块结合，确定部门近期行动计划

为有效推进近期建设实施，新市镇总规在

充分对接“十三五”规划和各部门近期建设

计划的基础上，以补充城镇基础设施短板为前

提，有效衔接建设管理部门分条线工作模式，

按照公共服务设施、道路交通设施、市政设施、

生态环境、安置基地及经营性出让地块5个方

面进行系统梳理，从而全面推进近期重点区域

内的建设实施工作[7]。

此外，近期重点建设项目在“战略指引、

底线控制”的基础上，针对具体项目采用新建、

改扩建两种模式予以引导建设，保证系统性开

展项目建设的同时，形成明确的近期建设目标

和内容，从而保障项目落地。

4　特色与亮点

远郊新市镇在大都市区受生态保护、区位

条件等限制，城镇化程度相对较低，为更好地

推动城乡统筹发展、解决城乡居民实际需求，

本次规划从统一管控标准、构建镇村评估框

图3　练塘镇域生态空间规划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4　环淀山湖地区文化安全格局分析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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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提升城乡居民生活质量3方面着手，尝试探

索新市镇规划管理和编制上的新方法，支撑城

乡新格局的建设。

4.1   建立统一管控标准, 保障多规同台对话

为有效落实土地用途和空间管制要求，统

筹协调各类专项规划的政策分区，统一土地分

类标准和空间管制分区，实现两规深度融合、

“多规合一”的目标。

4.1.1    统一土地分类标准

根据原上海市规划局下发的技术标准和成

果规范，土地分类标准的统一并不是简单将土地

利用调查数据按照城市规划的土地使用口径进

行重新分类，而是从用地规模和用地性质两方面

梳理土地利用和土地使用之间的差异，在建设用

地规模和农用地布局管控方面以土地利用为准，

在建设用地性质核定方面以土地使用为准，形成

土地规划和城市规划相协调的土地利用现状图，

作为土地利用规划方案的基础[8-9]（见图7）。

4.1.2    统一空间管制分区

传统城市规划“已建区、适建区、限建区、

禁建区”的空间管制分区方式缺乏建设规模

方面有效的控制，难以精确锁定城镇发展建设

总量；而土地利用规划“允许建设、有条件建

设、限制建设和禁止建设”的空间管制分区虽

对城镇远期发展总规模予以锁定，但由于实际

建设时有条件建设区常出现“已建未拆、新增

先建”的情况，难以有效控制城镇建设用地的

增长。本次以镇域生态、农业和城镇3大空间综

合承载力适宜性评价方案为基础，按照“现状

已建、规划新增、限制建设、禁止建设”进行空

间管控，通过锁定镇域内新增空间，有效管控

城镇建设用地[1] 41（见表1）。

图5　基于城镇发展演进趋势分析的城市开发边界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6　基于城镇交通规划目标分析的城市开发边界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7　土地利用分类协调过程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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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构建镇村评估框架, 探索城乡统筹发展

在“多规合一”视角下，综合考虑远郊新

市镇“大农村、小城镇”的发展特点，重点关

注村庄发展引导，通过建立刚性与弹性相结合

的技术框架，将行政村分为重点发展、一般发

展和限制发展3种发展导向，有序引导自然村

落布局，构建乡村振兴新格局。

4.2.1    建立弹性与刚性相结合的评估框架，

           引导村庄分类发展

通过建立刚性约束与弹性发展相结合的

村庄发展评估模型引导村庄分类发展，确保有

效控制乡村地区建设用地的无序增长，同时给

予乡村地区一定的弹性空间，完善和提升乡村

地区的配套设施建设。

刚性约束方面，坚持底线思维模式，原则

上将生态敏感性较高、基础设施廊道影响较大

的区域作为限制发展型村庄，引导村庄逐步撤

并；弹性发展方面，以振兴乡村为目标，从区位

交通、发展规模、资源禀赋等方面进行加权叠

加判断其发展潜力，并按照刚性约束与弹性发

展综合评价，将行政村分为重点发展、一般发

展和限制发展3种发展导向（见图8-图9）。

4.2.2    有序引导自然村落布局，合理推进乡

            村发展

为有效控制镇域建设用地规模，在行政村

分类引导的基础上，统筹考虑自然村的发展影

响因素和相关规划要求，确定保护型、保留型

和撤并型3类自然村落的布局，原则上优先引

导限制发展型村庄内的农村居民点撤并。首先

引导生态敏感区、基础设施廊道内、规模小且

分布零散的自然村落进行减量，其次推进城市

图8　练塘行政村发展综合评价技术路线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规划

鼓励乡村地区积极盘活现状存量，通过利用收

储农村闲置建设用地、探索农村宅基地使用权

变更机制等方式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同时

在镇域总规模中预留一定比例的规划建设用

地指标，用于乡村地区发展，遴选实施条件相

对成熟、发展诉求相对明确的重点发展村庄，

给予一定规模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并将其列

入年度土地利用计划分配中，从而保障乡村振

兴用地需求。

4.3   保障和改善民生 , 提升城乡居民生活质量

新市镇多位于大都市的边缘地区，长期以

城市总体规划管制分区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制分区 “多规合一”总体规划管制分区

已建区 允许建设 现状已建

适建区
允许建设

规划新增
有条件建设

限建区 限制建设 限制建设

禁建区 禁止建设 禁止建设

表1  空间管制分区协调内容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刚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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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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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练塘行政村发展分类引导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开发边界周边、人户分离比重较大、户均宅基

地较大等相对发展粗放的自然村进行减量，从

而保障镇域减量化规模要求。

弹
性
潜
力
综
合
评
价

刚
性
影
响
综
合
评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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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对农民需求和公共服务设施方面的关注度

不够，这也成为了新时代制约其发展的主要因

素。为此，《练塘镇总规》以“补短板、强弱项”

为发展目标，重点关注农民宅基地有偿退出问

题和完善城乡公共服务设施等民生工程，从而

全面提升城乡居民生活质量[10]。

4.3.1    探索宅基地有偿退出模式，保障农民

            权益

在城镇规模“负增长”和土地制度约束

下，远郊新市镇普遍需要节约利用农村土地，

通过采取宅基地退出的方式，缓解城乡发展中

用地需求与建设用地总量控制的矛盾。但按照

“以拆定增”方式获得的土地，难以同时满足

镇域配套设施建设、空间环境品质改善、农民

动迁安置及城镇经济发展等一系列用地需求。

故在保障农村村民住房合法权利和合理居住

需求，遵循农民“自愿、有偿”原则的前提下，

采用多种退出补偿方式引导农村宅基地撤并。

宅基地退出补偿主要采用货币补偿、住房

补偿、资产置换3种方式。其中货币补偿主要针

对已在市域其他区域购房的人户分离类农户；

住房补偿主要结合镇区、新城集中建设的多高

层保障性住房，按照农民意愿分为镇区就近安

置和新城安置两种情况；资产置换主要作为前

两者的补充，在有条件的村、镇实行集体经济

组织股权或经营性物业的补偿方式。

为鼓励农民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应积

极建立农民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将失地农民的

医疗、失业、养老、最低生活保障等纳入社保范

畴。此外，积极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

用权“三权分置”，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

屋使用权。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

允许社会资本注入发展农村新产业和新业态，

激发乡村活力，解决失地农民就业等问题。

4.3.2    增加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构建城乡生

            活圈

统筹考虑相关规范要求和城乡居民使用

需求，从基本保障和品质提升两个层面，合理

构建城镇和乡村两类生活圈。

城镇生活圈按照空间规模可划分为单元

生活圈和组团生活圈两类。单元生活圈作为城

镇生活圈的一级圈，将镇区划分为若干个单

元，配套设施必须保障全镇域城乡居民的基本

生活需求；组团生活圈作为城镇生活圈的二级

圈，将单元划分为若干个组团，配套设施以保

障所辐射范围内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为基础，

有条件的区域可按照需求增设一定类型和规

模的品质提升型设施。

乡村生活圈按照城乡结构中所确定的限

制发展型、一般发展型、重点发展型3种村庄类

型分类配置基础保障和品质提升型设施。限制

发展型村庄以配置基本保障型设施为主，原则

上不新增公共服务设施；一般发展型村庄在完

善基本保障型设施的同时，可适度增设为农服

务站和便民商店等提升型设施；重点发展型村

庄既要配置基本保障型设施，也需增设品质提

升型设施，以保障乡村地区的公共服务品质。

此外，城镇周边村庄由于受组团生活圈和单元

生活圈的辐射影响，除村委会必须配建外，其

他设施可适度降低配置要求（见表2）。

在乡村基本生活圈设施配置要求的基础

上，以满足保护、保留型自然村落居民需求为

前提，将现状与理论乡村生活圈从设施完善程

度和服务覆盖程度两个方面进行校核后，综合

考虑行政村分类发展导向，提出改造利用型、

功能完善型、重点提升型3种不同设施配置要

求的乡村生活圈。其中，改造利用型村庄内的

公共服务设施以保留或更新改造为主，主要针

对限制型发展的行政村；功能完善型村庄内的

公共服务设施以补齐设施缺口和提高设施服

务覆盖程度为主，主要针对一般型发展的行政

村；重点提升型主要针对部分重点发展型村庄，

在完善其基本保障型设施配置的基础上，按

照实际需求补充品质提升型设施配置，完善

行政村公共服务设施，以全面实现乡村公共

服务设施多层次、高可达、高品质的配置要求

（见图10）。

5　结语

《练塘镇总规》于2017年底编制完成并

正式上报上海市人民政府审批，于2018年获

得批准。结合《练塘镇总规》试点工作探索，

原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于2017年12

月下发《上海市新市镇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编制技术要求和成果规范（试行）

（2017年12月修订版）》，指导新市镇总规编制

工作。

大都市新市镇作为郊区自身城镇化的集

聚中心，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

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矛盾较为突出的地区，全

面推进新市镇的发展是新时代新形势下城乡

共同繁荣的核心。新市镇总规作为上海超大型

城市单元层面的一个法定规划，承担着引领全

镇战略发展、统筹全镇自然资源、指导镇域城

乡建设的重要任务。通过《练塘镇总规》的试

点工作，远郊镇的总体规划编制技术路线已经

清晰稳定。同时，作为一个镇域层面的法定规

划，不可能面面俱到，农村居民点、乡村田园综

合体、土地综合整治等具体实施建设，应在镇

村庄
类型 自然村落 限制发展村 一般发展村 重点发展村 镇（社）区

周边村庄

新增
设施

多功能活动室
室外健身点

除基本保障型公
共服务设施外，
以现状保留为
主，不新增设施

多功能活动室
室外健身点
村委会
卫生室
为农综合服务站
便民商店

多功能活动室
室外健身点
村委会
卫生室
为农综合服务站
便民商店
日间照料中心
综合服务设施
社区事务代理中心
室内健身点

除村委会外，
其他公共服
务设施可适
当降低标准

表2  乡村基本生活圈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要求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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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规的指导下，通过村庄规划、土地整治规划

等下位规划或实施性行动规划予以明确。

图10　乡村生活圈理论下公共设施引导布局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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